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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中山大學學生事務處公告 

公告主旨：115學年度博士班新生住宿第 2梯次申請作業規定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申請對象資格：本校 115學年度博士班新生。 

二、申請前，請詳閱本校住宿申請規定及學生宿舍管理要點，於受理時間內完成申請，逾時

不予受理。 

三、申請方式： 

(一) 一律採網路申請，至本校宿舍服務組網頁「相關網站連結」 

點選《通辦網》→「學生宿舍申請」。 

通辦網網址：https://sis.nsysu.edu.tw/ONAMS/    QR碼如右→ 

四、申請時間及規定： 

(一) 申請時間自 115年 7月 21日(二) 10時起至 7月 26日(日) 17時止，逾時不予受理。 

(二) 前於今年 5月 27日至 6月 4日申請住宿並已獲錄取同學，不得再參加此次申請。 

(三) 上網申請時，登入帳號為身分證字號，密碼為身分證字號後 6碼。 

五、抽籤作業及時間： 

(一) 抽籤方式：電腦隨機抽籤，候補序號依電腦抽籤結果排序。 

(二) 抽籤及候補結果皆公告於宿舍服務組網站，請依公告時間自行查詢。 

(三) 作業流程： 

➢ 115年 7月 30日(四)電腦抽籤。 

➢ 115年 8月 6日(四) 14時公告中籤及候補名單。 

➢ 115年 8月 6日(四) 14時至 8月 11日(二) 17時止，確認中籤住宿意向。 

➢ 115年 8月 14日(五)14時公告候補錄取名單。 

➢ 115年 8月 14日五)14時至 8月 18日(二)17時止，確認候補住宿意向。 

(四) 中籤同學若確定要住宿，請於時限內上網回覆住宿同意書，以完成確認。中籤同學

如要放棄住宿資格，請於時限內上網回覆放棄中籤聲明書，以完成確認。請於登錄

時限內完成意向確認，逾期以放棄住宿資格論，不得異議。 

六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 住宿錄取同學於 115年 9月 1日(二)起開放進住。 

(二) 申請學生如有特定身分者（低收入戶學生、中低收入戶學生、僑生、外籍生、身心

障礙學生、原住民學生、外離島地區學生），可優先分配宿舍，請於各階段網路申

請截止日前，將證明資料送交宿舍服務組審核，並具名申請者之資訊。如不便親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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繳交者，請將證明文件郵寄至：80424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號（國立中山大學學

生事務處宿舍服務組鍾小姐收）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受理。 

(三) 承辦人：宿服組鍾小姐，信箱 efun@mail.nsysu.edu.tw, 聯絡電話:(07)5252000分機

2921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學務處宿舍服務組 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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